附件：
溧水区2026-03号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
（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一、编制依据
1、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修正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
《江苏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2、政策文件
《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3〕7号)
《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开展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工作的通知》（苏自然资函〔2021〕15号）
《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快推进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工作的通知》（苏自然资函〔2021〕138号）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5]《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深入推进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工作的通知》（苏自然资函〔2024〕939号）
其他相关政策文件
二、片区基本情况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7]本次成片开发方案共划定1个片区，总规模112.8124公顷，位于溧水经济开发区，四至范围东至规划太蔚庄路、南至高山路、西至华桥路、北至规划高家边路—规划夏家边路—润淮大道，涉及柘塘街道康怡社区和乌山社区，具体范围详见附图。
三、片区开发必要性
1、聚焦功能定位落地，落实国土空间规划
[bookmark: OLE_LINK25][bookmark: OLE_LINK26]本片区是溧水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一轴两心多片”格局中“三山湖片区”的核心组成部分，其功能定位深度契合了“溧水中心城区北部主要公共服务中心和生活空间”的规划要求。片区内布局的高等院校、高级中学、幼托机构、科研平台及基层社区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系统性地补强了三山湖片区的公共服务体系。新增的居住项目有效填补了区域住房供给缺口，充分满足了人口集聚带来的宜居需求；规划的防护绿地、街旁绿地等项目与片区自然禀赋有机融合，进一步筑牢了生态宜居的绿色基底；城镇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完善，不仅优化了内部路网，更强化了与南京主城区的快速联动，为整个片区的顺畅运行提供了坚实支撑。本次成片开发旨在系统性落实上位规划，推动国土空间蓝图向发展实景高效转化，确保每一寸土地的利用都与区域战略定位精准契合，最终塑造一个功能完善、生态优良、活力充沛的现代化城市片区。
2、打造生态宜居标杆，提升人居生活品质
本片区规划新增三处住宅用地，将有效补充柘塘新城高品质居住空间。依托片区内居住、教育、生态、交通等功能的多元复合布局，构建起全龄段教育资源完备、生态环境优越、日常出行便捷、社区服务完善的高品质生活场景。
片区周边生态与配套优势显著：坐拥三山湖公园等优质生态资源，毗邻南京鼓楼医院溧水分院等医疗设施，区域路网结构完善，且紧邻轨道交通S7线空港新城溧水站。这一综合优势，能够充分满足周边产业人口、高校师生及市民的多元化住房与生活需求，有利于吸引人口集聚、促进人才扎根，为溧水区加快打造宜居、宜业、宜学的新时代现代化新城提供有力支撑。
3、完善区域内配套设施，提升居民生活质量
[bookmark: OLE_LINK28]该片区聚焦于公共服务短板的精准补齐，规划新建一处托育服务设施、一所高级中学及一处基层社区中心，着力构建集 “幼有所育”、“学有优教”、“居有服务” 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公共配套体系。这一布局将系统性优化区域功能复合度，对缓解家庭育儿压力、完善从学前到高中的教育资源梯度配置、集成提供政务、文化、医疗等“一站式”社区服务，从而推动 “15分钟社区生活圈” 从理念迈向高品质现实，具有关键支撑作用。
通过公共服务设施的系统性完善，不仅有助于增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与生活幸福感，促进基层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也为片区的长远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和人才吸引力。
四、建设实施计划
本方案实施计划在5年内完成项目建设。
五、规划符合性
1、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
本方案符合《中共南京市溧水区委关于制定溧水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符合《溧水区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2、符合国土空间规划情况
本方案符合批复版《南京市溧水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明确的城镇发展格局，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等底线管控要素。
3、公益性用地比例
本方案属于城市新区型片区类型，公益性用地比例为50.16%，符合不低于40%的比例要求，不存在不予批准的情形。
六、被征地农民利益保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苏政发〔2021〕87号）、《省政府关于重新公布江苏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最低标准的通知》（苏政规〔2023〕12号）、《市政府关于重新公布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标准的通知》（宁政规字〔2024〕1号）、《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政府关于重新公布溧水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溧政规〔2024〕2号）、《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溧水区青苗和地上附着物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溧政发〔2020〕128号）等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落实征地补偿安置，相关补偿款及时到位，充分维护被征地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规范征地补偿程序，通过货币安置、社保安置、搬迁安置相结合的安置方式，妥善解决被征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
七、结论
《溧水区2026-03号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征求意见稿）》符合自然资源部、省自然资源厅和市规划资源局明确的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标准，做到了保护耕地、维护农民合法权益、节约集约用地、保护生态环境，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附图：空港新城中片区范围示意图
[image: H:\WeChat Files\xwechat_files\wxid_vycc1er6qiq221_48d3\temp\RWTemp\2026-02\76a34ab91d422640207e56493c0e42bd.jpg]
（片区范围以最终批复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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